
《公司章程》修订对照表 

修订前 修订后 

第七十八条   

股东(包括股东代理人)以其所代表的

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，每一股

份享有一票表决权。 

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，

且该部分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

权的股份总数。 

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

重大事项时，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应当单独

计票。单独计票结果应当及时公开披露。 

公司董事会、独立董事和符合相关规

定条件的股东可以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。

征集股东投票权应当向被征集人充分披露

具体投票意向等信息。禁止以有偿或者变

相有偿的方式征集股东投票权。公司不得

对征集投票权提出最低持股比例限制。 

第七十八条   

股东(包括股东代理人)以其所代表的

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，每一股

份享有一票表决权。 

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，

且该部分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

权的股份总数。 

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

重大事项时，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应当单独

计票。单独计票结果应当及时公开披露。 

公司董事会、独立董事、持有 1%以上

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或者依照法律、行政

法规或者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规定

设立的投资者保护机构，可以作为征集人，

自行或者委托证券公司、证券服务机构，

公开请求公司股东委托其代为出席股东大

会，并代为行使提案权、表决权等股东权

利。依照前述规定征集股东权利的，征集

人应当披露征集文件，公司应当予以配合。

征集股东投票权应当向被征集人充分披露

具体投票意向等信息。禁止以有偿或者变

相有偿的方式征集股东投票权。 

公开征集股东权利违反法律、行政法

规或者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有关规

定，导致公司或者股东遭受损失的，应当

依法承担赔偿责任。 



第一百一十条   

董事会应当确定对外投资、收购出售

资产、资产抵押、对外担保事项、关联交

易的权限，建立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序；

重大投资项目应当组织有关专家、专业人

员进行评审，并报股东大会批准。 

公司对外投资、收购和出售资产、资

产抵押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

10%以上的，经董事会批准后实施；对外投

资、收购和出售资产、资产抵押总额占公

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%以上的，应经

董事会审议后报股东大会批准。 

公司可进行证券投资（范围包括新股

配售、申购、证券回购、股票等二级市场

投资、债券投资）、委托理财以及深圳证

券交易所认定的其他投资行为，公司证券

投资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

10%以上，且绝对金额超过1,000万元人民

币的，应在投资之前报董事会批准；公司

证券投资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

产50%以上，且绝对金额超过5,000万元人

民币的，应在投资之前经董事会审议后报

股东大会批准。 

董事会对于对外担保事项、关联交易

事项的权限，按照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

上市规则》的有关规定执行。 

 

第一百一十条   

董事会应当确定对外投资、收购出售

资产、资产抵押、对外担保事项、关联交

易的权限，建立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序；

重大投资项目应当组织有关专家、专业人

员进行评审，并报股东大会批准。 

公司对外投资、收购和出售资产、资

产抵押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

10%以上的，经董事会批准后实施；对外投

资、收购和出售资产、资产抵押总额占公

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%以上的，应经

董事会审议后报股东大会批准。 

公司可进行证券投资（范围包括新股

配售或者申购、证券回购、股票及存托凭

证投资、债券投资、委托理财以及深圳证

券交易所认定的其他投资行为），公司证

券投资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

10%以上，且绝对金额超过 1,000 万元人民

币的，应在投资之前报董事会批准；公司

证券投资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

产 50%以上，且绝对金额超过 5,000 万元人

民币的，应在投资之前经董事会审议后报

股东大会批准。 

董事会对于对外担保事项、关联交易

事项的权限，按照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

上市规则》的有关规定执行。 

 

第一百一十六条   

董事会召开临时董事会会议的通知方

第一百一十六条   

董事会召开临时董事会会议的通知方



式为:电话、传真或书面送达；通知时限为: 

会议召开 1 日以前。 

 

式为:专人送出、邮件、传真、电话或章程

规定的其他方式；通知时限为: 会议召开 1

日以前。 

 

第一百六十六条   

公司召开董事会的会议通知，以专人

送出、邮件、传真或电话方式进行。 

第一百六十六条   

公司召开董事会的会议通知，以专人

送出、邮件、传真、电话或章程规定的其

他方式进行。 

第一百六十七条   

公司召开监事会的会议通知，以专人

送出、邮件、传真或电话方式进行。 

第一百六十七条   

公司召开监事会的会议通知，以专人

送出、邮件、传真、电话或章程规定的其

他方式进行。 

 


